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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高教〕 

東京大學:從明年度起如果學業成績優秀學生可以到

想讀之學院學習 

學業成績優秀之學生可以進想讀之學院就讀。東京大學(小宮山

宏校長)從2006年度起對入學之新生導入1∼2年級之學院前期課程

於升後期課程時，成績優秀者能夠從入學時之所有類科選擇至想就讀

之所有學院之「所有類科」名額內就讀。另一方面，於導入後，例如

文科1類中過去是全體升法學院，但是今後依據成績並不一定是全體

均能夠「全部升入」法學院就讀。可以說是做為代表日本之大學為了

提高學業之水準異例實施獎勵與處罰之措施，大學之改革到底要進行

到何種程度受到注目。 

該大學依據入學1年半後學生的成績，實施分發後期課程升學之

學院．學科等之制度。過去文科1類是升法學院、文科2類是升經濟

學院、理科3類是升醫學院醫學科，於前期課程修完後自動全體升入

就讀。 

據該大學於15日發表之2006年度招生簡章，新制度是依據成績

實施分發。主要是為增加成績優秀者之選擇機會，除了通識教育學部

後期之外所有學院設置「所有類科」名額，包含由文科系轉理科系、

理科系轉文科系，可以更自由的變更升學路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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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法學院預定招生名額415名之中，文科1類中限定能升法

學院者為395人(招生名額415名)，14名做為「所有類科」之分發

名額。理科全類為對象6名之名額也增加進去，文科1類之20名成

為預定員額減少之數額。 

所有類科之名額因學院而有差距，法、工、醫各學院之名額在預

定名額1成以下，而最多為教育學院之超過4成，各學院均不一樣。

該大學特別說明「並非獎勵可以簡單的轉換升學進路。有強烈之動機

與優秀之成績，並能依據情況履修過轉科時所『要求之科目』，只要

更加努力用功的話，進路之變更不是不可能的事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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